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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水利局制

                                        2022年度水淹区口粮补贴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潭县政发[2014]1号）、《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潭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潭县政办发[2014]1号）等文件精神，湘潭县水利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2023年4月15日至2023年4月25日对湘潭县水利局主管的2022年度水淹区口粮补贴资金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预算编制与执行、资金分配与使用、资金监督与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项目组织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湘潭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基本情况 

湘潭县境内共有中型水库5座，小（一）型水库27座，小（二）型水库109座，移民安置分布在全县17个乡镇281个村，2007年湘潭县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核定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人口6555户28259人。2010-2011年初因区划调整核减547人，2019年湘潭县后期扶持人口为29181人（新增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生产安置人口1469人）。小水库移民53690人（其中享受口粮补贴8269人），连带影响人口18389人。此项目主要是对原享受了口粮补贴而不能享受后期扶持基金政策且生活确实困难的人员，按不高于原口粮补贴标准直接发放补助，依据经审核的口粮补贴名册“一卡通”发放。                                       

（二）项目概况
 2022年度水淹区口粮补贴资金支出是由县水利局负责管理与实施，湘潭县财政局对项目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该项目立项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湖南省人民政府（2007年）第109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移民扶助金由县市区政府包干负责，统筹调剂小水库移民、原享受了口粮补贴而不能享受每人每年600元后扶政策人口和其他连带影响人口的吃饭困难问题。根据湘潭县财政局2022年本级财政预算安排79万元。项目主要内容是：本项目主要用于解决12个乡镇40个村2722户水淹区农民的吃饭问题、改善库区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维护社会稳定。
   （三）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2022年度湘潭县口粮补贴资金支出预算安排79万元，其中直补资金79万元，资金分配情况如下表：

	序号
	乡镇
	涉及村（个）
	户数
	分配资金（万元）
	备注

	1
	中路铺镇
	6
	501
	14.4
	

	2
	花石镇
	       7
	417
	9.2
	

	3
	茶恩寺镇
	2
	305
	4.1
	

	4
	白石镇
	3
	320
	9.8
	

	5
	乌石镇
	3
	308
	6.2
	

	6
	锦石乡
	1
	35
	2.7
	

	7
	谭家山镇
	2
	146
	2.5
	

	8
	青山桥镇
	4
	35
	5.65
	

	9
	分水乡
	6
	26
	4.8
	

	10
	石鼓镇
	6
	629
	19.65
	

	
	合计
	40
	2722
	79
	


（四）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2022年度湘潭县水淹区口粮补贴支出预算安排并拨付项目经费79万元。2022年度该项目支出直补到人资金94.4万元，。单位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具体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附表1：

直补到人资金发放明细表
	序号
	乡镇
	资金性质
	直补到人资金（万元）
	备注

	1
	中路铺镇
	移民扶助金
	14.43
	

	2
	花石镇
	移民扶助金
	9.28
	

	3
	茶恩寺镇
	移民扶助金
	4.06
	

	4
	白石镇
	移民扶助金
	9.84
	

	5
	乌石镇
	移民扶助金
	6.19
	

	6
	锦石乡
	移民扶助金
	2.75
	

	7
	谭家山镇
	移民扶助金
	2.52
	

	8
	分水乡
	移民扶助金
	4.87
	

	9
	青山桥镇
	移民扶助金
	8.33
	

	10
	石鼓镇
	移民扶助金
	32.02
	

	
	合计
	
	94.4
	


    2、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湘潭县水利局根据省财政厅、审计厅和省水库移民开发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移民资金管理的通知》（湘财综[2010]33号）和《湖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实施管理办法》（湘移发[2010]5号）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资金的分配使用都做到项目清、责任明、制度严。各乡镇配备了专门的移民专干，负责移民后期扶持工作，项目情况具体如下：湘潭县水淹区口粮补贴79万元。2022年度该项目支出直补到人资金94.4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

依据《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潭县政发[2014]1号）、《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潭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潭县政办发[2014]1号）等文件的精神内涵，完善移民资金投入机制，建立以绩效目标为基础，以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和绩效评价为手段，以结果应用为保障，以改进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为目标，管理科学、运转高效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同时为以后年度财政资金的相关移民投入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的原则

（1）依法依规评价的原则。

（2）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

（3）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合理的原则。

（4）重点突出、点面结合原则。

（5）静态与动态结合原则。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7）局部与全局分析相结合。

（三）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设立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21个，采用比较法、因素法和公众评判等方法进行评价。

    （四）绩效评价的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以项目支出为重点，重点评价2022年度水淹区口粮补贴项目绩效情况:
1、依据省财政厅文件要求，我们成立了以陈志锋同志为组长的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和以齐向中同志为组长的自评工作小组，计财股和移民服务中心人员为绩效评价工作成员，做好绩效前期工作准备。主要包括:拟定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方案、选取合适的绩效评价方式，设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

2、评价工作小组对各相关乡镇所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审查和分析，综合评议形成评价结论。
3、评价小组检查了项目主管部门的专项资金下拨文件和专项资金账务，通过听取情况介绍、实地进行考察、发放调查问卷、开展座谈询问、对照查证复核等方式，对项目有关情况和基础材料进行核实，掌握第一手评价资料。同时实地抽查了石鼓、花石、中路铺3个乡镇的9个移民样本村的水淹区口粮补贴发放。抽查情况显示，每个移民村都将水淹区口粮补贴一次性发放到存折，抽查资金率达50%。通过检查各项目单位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账目，查阅了相关的原始凭证，了解支出用途，核对了项目及其资料，项目单位按照移民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县级报账制，专账管理。加强资金的调度监督管理，水淹区口粮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在我们评价过程中，得到了各项目实施单位、业务人员、移民站工作人员的配合，对提出的问题及时回复，积极支持评价小组开展工作，使本次评价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三、项目的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一）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

2022年度湘潭县水淹区口粮补贴支出直补资金的发放，减轻了库区人民生活的经济负担，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直补资金程序规范，足额发放。2022年湘潭县实际完成直补资金发放94.4万元，占计划完成数量的100％。评估调查过程中，100％的受访民众表示足额领取了直补资金。

（二）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

受访民众均表示水淹区口粮补贴资金发放及时准确，资金到位，资金使用都受到群众监督，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库区及移民安置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组织机构完善，组织有保障。

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移民后扶工作，县水利局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各乡镇成立了相应的移民后扶工作小组，逐级落实后扶工作责任，做得责任到人、工作到位、不留空档。县局同时对移民干部分期分批进行业务培训，为开展后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二）管理制度完善，政策有保障。

水利局根据国家、省市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财务、项目实施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使后扶工作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并根据实际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移民资金专项检查。

（三）严格项目资金管理。

1、项目单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对移民资金实行专账管理，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2、实行村级专账核算和村账乡管。

3、移民资金管理实行村级财务公开。

4、移民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五、存在的问题

1、水淹区口粮补贴资金金额小，标准低，小水库移民生产资料短缺，生活困难。根据国务院17号文件精神，小水库移民不能纳入大中型水库扶持范围。他们认为，小水库移民同样是移民，田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淹没和失去的田土资料比淹没房屋还要大。我县小型水库136座，小水库移民5.4万人，享受口粮补贴连带人口18.3万，仅靠移民扶助金作为养家糊口的口粮补贴，实在太少。随着物价上涨，这一点扶助金20年不会增加，他们的生活依然比较困难。

2、小水库移民之间因攀比而不稳定。省拨付的移民扶助金太少县级财政要拿出钱来补贴，比起大中型水库每人每年600元的扶持标准而言，资金量太少，且没有项目扶持资金，这就使得小水库移民因攀比而上访，影响库区稳定。

六、解决小水库移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和建议

1、请求省对小水库移民资金的分配重新进行调整。湘财综[2009]4号文件（湖南省财政厅下发《湖南省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十条规定：“小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按小型水库库容和座数各占50%计算分配比例，分解安排到市州。小型水库容和座数截至2008年底，一次核定，三年内不再调整。”现已经超过了3年时限，应该对小水库资金的分配系数、分配比例重新进行调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资金征收更加有力，资金分配更加合理。

2、加大对小水库移民区的财政预算投入。因为我县小水库移民分布线长面广，库区遗留问题多，较大中型水库移民贫苦人数更多，小水库移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投入的资金相对大中型水库来说少得多，强烈要求各级财政加大预算资金投入力度，关心扶持小水库这块困难边缘人群，使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安居乐业，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七、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2年度水淹区口粮补贴支出项目，湘潭县水利局及时将资金计划下达到项目单位，项目单位基本能按项目的要求支出专项资金，未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审批程序基本规范，较好地完成了计划目标。

2022年度水淹区口粮补贴支出绩效评价总分97.00分，评价等级为优。

附件1:2022年度湘潭县水淹区口粮补贴资金项目绩效评价表

                                    湘潭县水利局 

                                  2023年4月25日

